
      台德菁英計畫學生（訓練生）補助款領據
學生（訓練生）   陳00   參加   000科技大學            校（院）與
     000股份有限       公司，共同執行「  連鎖店管理人員」職類雙軌制職業訓練培育，依據 96  學年度「台德菁英計畫」招生甄選委員會招生簡章規定，合於     一般生     資格，請領補助款：

新台幣    零  萬   柒   仟  伍   佰   零   拾　 零  元整（大寫）。
此  致
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

請領人：  陳00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陳00
身分證字號：a123456789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97.2.29     

（若已向其他單位請領，不得請請差額；大寫寫法：零壹貳参肆伍陸柒捌玖拾）





（相關文件請裝訂於本領據之裝訂處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表單1-20





    裝


  訂


處





ㄧ、訓練生補助款請領單位


█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       (台德菁英計畫執行單位)


教育部                 


其他單位               





二、請領人身分別勾選處


█一 般 生 


原住民學生


重度、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


中度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








輕度身心障礙學生或其子女


低收入戶學生


軍公教遺族全公費學生


軍公教遺族半公費學生


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





三、特殊生檢附相關文件名稱(一般生無須檢附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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